
最新永恒族内容 人与永恒读后感(通用9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永恒族内容篇一

我崇拜周国平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在他的文章中，我总能发
现他的许多观点都是自己想说，而又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的
想法。一直渴望恬淡而平静的生活，不需要欢笑，同样也不
会有痛苦；一直害怕遇到障碍，害怕礁岩崛起，狂风大作的
海面将我淹没。读了《人与永恒》才突然明白，人生最可悲
的，便是生命力的乏弱！

周国平先生通过文字，阐述了自己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看
法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虽然只是短小的几段文字，却足以
震撼我的心灵，使我不禁对以前的自己产生思考。

我之所以渴望平淡，是怕自己受不住大喜大悲，是怕不再平
淡的日子将会承受更多的坎坷磨难。所以，我屈服于平淡，
我跪倒在了阻碍面前。是的，我讨厌失败，我害怕阻碍，于
是我甘愿让生活化为一汪平静的湖水。但我并没有注意
到“生命”这个美丽的词所潜藏的美被就此掩盖了。我们活
着，不就是为了时时刻刻体验生活，哪怕辛酸，哪怕刺痛，
都是一种丰富的生命之美。欢乐和痛苦才是我们应具备的表
情。然而，这样的时候很少，大多数时候，我们倒像是无生
命的机械一样活着，没有表情，被一个个巨大的四四方方的`
盒子笼罩着。我们总生活在眼前，忘记了永恒和无限，忘掉
了生命的悲壮和美丽。



对人的思考。“人是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之意义的动物。”
这大概也是人类与禽兽的区别之一吧，因为人是有着复杂而
强大的内心世界的。“也许，意义永远是不确定的。寻求生
命的意义，所贵者不在意义本身，而在寻求，意义就是寓于
寻求的过程之中。”不管何种人追求着何种目标，其最大的
意义仍是在过程中。“我爱躺在夜晚的草地上仰望星宿，但
我自己不愿做星宿。”大概没有多少个人是不羡慕那些成功
的光环的吧，而大多数人只是停留在了欣赏阶段，然后忘了
自己可以走近，又或者，根本不愿意花力气走近，所以只能
一直在仰望，始终不会被仰望。

淡看爱情。没有人能给爱情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爱情就
是一个个发生的事实，谁能把这些事实一一罗列？爱情是美
好的，但不存在永恒这样的泡沫，因为永恒的东西只有时间。
但是，那些关于永恒的誓言还是可以说的，因为情到深时人
就需要表达出来。即使一切终将暗淡，但那些被爱的目光渡
过金的日子在岁月的深谷里会闪着耀眼的光芒。

享受孤独。“孤独和喧嚣都难以忍受。如果一定要忍受，我
宁可选择孤独。”

人生只是一个过程，终归是要逝去的，无论是哪种活法。孤
独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孤独的害怕，它会一步步蚕食人的心，
最后把孤独变成一股常人无法承受的重量，直至人崩溃。然
而，一旦人学会了承受孤独，并从孤独中找到自处的方式，
孤独便会成为自己的优势，可以帮助自己看清自己以及自己
以外的很多很多。只要够勇敢，就会发现，孤独，其实有时
候是一种心灵的休憩与复原。

超脱人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人生之得失，
于浩瀚的宇宙，实在是不算是什么。也许有人会反驳，自身
的得失对宇宙也许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但是当我只关注自
己的时候，那便是大事。或许吧，个人得失对于个人来说的
确算是大事，但是我只是提倡那一种生活态度，得得失失，



都是难免的，但是何必拘泥于那些已成事实的事实，不如退
后一步抬头看看也许还是湛蓝的天。得之，我幸；不得，我
命。

“生命”这个词，也许已经有无数的人追寻过他。但他却永
远笼罩在一张神秘的面纱下。每个人对生命的认识便为他绘
制出了一张张各具特色脸谱。此刻展现在我眼前的一张脸正
在告诉你：“痛苦和欢乐是生命力的自我享受。最可悲的是
生命力乏弱，既无欢乐，也无痛苦。当我感觉到自己的肢体
和血管里布满了新鲜的、活跃的生命之时，我的确认为，此
刻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永恒族内容篇二

《人与永恒》是周国平先生的著作，我利用闲暇时间有幸拜
读了这本书，这本书是他随手写下的内心的点滴感悟。人是
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意义的动物，这是人的伟大之处，也是
人的悲壮之处。因为意义本身并没有确定的标准，寻求生命
的意义，可贵的不在于意义本身，而在于寻求的过程！生与
死，自然与生命，等等，是人们对永恒的探索。在阅读了这
本书后，也让我对身边的事物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尤其是
书中对与幸福与痛苦的解说，让我不断的去思考。

定理一：幸福是一种一开始人人都自以为能够得到，最后没
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定理二：人是注定要忍
受不可忍受的痛苦的。由此得出定理三：世上没有不可忍受
的痛苦。对我而言，生与死的两头都很遥远，无法感受生命
开始的神圣，也无法感受死亡宣判的恐惧。我只是在行走，
一路寻找一路走，终点无非就是一个终结，但我还是在寻找，
寻找生活中属于我的幸福，当让有时也会迷路，敲了敲痛苦
家的门。

“聪明人嘲笑幸福是一个梦，傻瓜到梦中去找幸福，两种人
都不承认现实中存在幸福。看来，一个人要获得实在的幸福，



就必须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与傻之间
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

幸福会藏在未来引领我们去寻找他，但当我们匆匆走过后，
去发现幸福只能在记忆中找到。难道幸福这么难得到吗？还
是我们普遍善于舍弃呢？珍惜身边的幸福，那是我们拥有的
最大财富。幸福与痛苦交替的生活，是我们旅途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无论我的前方或易或难，我会努力去感受——幸福
与痛苦存在的那种充实！

在世界万物中，人是最大的谜，在人类心目中，永恒是最大
的谜。人是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之意义的动物，这是人的伟
大之处，也是人的悲壮之处。因为意义没有确定的标准，寻
求生命的意义，可贵的不在意义本身，而在于寻求。

从生到死，人的起点和终点都一样，人会遇见不同的路途风
景，但人的情绪大多是相似的：快乐与悲伤，程度的不同只
在于两者的界限区分不同，就这样形成两种人，乐观者与悲
观者。对我们年轻人而言，生与死的两头都很遥远，无法感
受生命开始的神圣，也无法感受死亡宣判的恐惧。我们只是
在行走，一路寻找一路走，“生”在脚下延续，“意义”可
能在心里，可能在脚印里，始终遍寻不见。但我始终相信，
有自我感知，有精神品级，就足够。

永恒族内容篇三

幸福会藏在未来引领我们去寻找他，但当我们匆匆走过后，
去发现幸福只能在记忆中找到。难道幸福这么难得到吗？还
是我们普遍善于舍弃呢？珍惜身边的幸福，那是我们拥有的
最大财富。幸福与痛苦交替的生活，是我们旅途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无论我的前方或易或难，我会努力去感受——幸福
与痛苦存在的那种充实！

提笔之前，我重温了一遍周国平先生的《人与永恒》。这是



他早期的一本书，是他在研究尼采的同时，随手写下的内心
的点滴感思。起文笔随性，文字朴实。细细品来，觉得意义
深刻。文字奇妙的排列组合竟散发出如此芳香凛冽的人生真
谛，正如“哲学家生活在永恒中，诗人生活在瞬时中，他们
都不会老”。

在世界万物中，人是最大的谜，在人类心目中，永恒是最大
的谜。展现了人生意义探求的广阔领域，生与死，爱与孤独，
自然与生命，真实，美，等等，无不是人与永恒相沟通的形
式与体验。人是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之意义的动物，这是人
的伟大之处，也是人的悲壮之处。因为意义没有确定的标准，
寻求生命的意义，可贵的不在意义本身，而在于寻求。

从生到死，人的起点和终点都一样，人会遇见不同的路途风
景，但人的情绪大多是相似的：快乐与悲伤，程度的不同只
在于两者的界限区分不同，就这样形成两种人，乐观者与悲
观者。对我们年轻人而言，生与死的两头都很遥远，无法感
受生命开始的神圣，也无法感受死亡宣判的恐惧。我们只是
在行走，一路寻找一路走，“生”在脚下延续，“意义”可
能在心里，可能在脚印里，始终遍寻不见。但我始终相信，
有自我感知，有精神品级，就足够。

爱是人生最美的梦，爱情一直是不朽的传说。人类想要幸福，
把“爱情”当作终极象征的幸福，但世间好多的爱都不幸福，
要么是难成眷属的无奈，要么是终成眷属后的厌倦，就如庄
子云，“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却让人厌
倦到老；相忘于江湖，却让人怀念到哭。爱不是一潭死水，
而是一股涓涓细流，时间在走，一切在变。没有什么人什么
事会静止不动地等在原地。拥有的时候要懂得珍惜，失去的
时候要懂得忘记，再铭记于心的曾经也只是过去，过去在去。
回忆始终是时光赠予的最好的礼物，带着这份礼物，可以微
笑着往前走。

爱与孤独一直是个矛盾，人怕孤独，这是大多数人的宿命。



宿命的原因在于他们不理解孤独，孤独源于爱，无爱的人不
会孤独，理解孤独的人学会珍惜自己，能领悟人生根本性孤
独的人，便已经站到了一切人间欢爱的上方，不会ml的奴隶，
不会丢失自己。对人生深刻的感受大多是自我意识的产物，
很难让别人懂你所懂，想你所想。所以，学会孤独，学会与
自己交谈，听自己说话，就这样学会深刻。无聊者自厌，寂
寞者自怜，孤独者自知。理解孤独的人，内心会冷暖自知，
会眼神清亮，是一种智慧。

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旅游业发展，大自然遭受破坏。周国
平说：“世间最甜美的享受始终是那些最古老的享受。对一
个直接面对于大自然和生命的人而言，相对于自然，地理不
过是细节；相对于生命，历史不过是细节。”的确，旅游业
发展到哪里，就败坏了哪里的自然风景。我印象最深的是在
周庄的一座小桥上，每个台阶都挤满了人，那场面壮观得让
人忘了周庄应有的古韵。“自然”在慢慢丢失，就如人性中的
“本真”一样，慢慢丢失。

永恒族内容篇四

人是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意义的动物，这是人的伟大之处，
也是人的悲壮之处。因为意义没有确定的标准，寻求生命的
意义，可贵的不在意义本身，而在于寻求！生与死，爱与孤
独，自然与生命，真实，美，等等，是人们对永恒的探索。
《人与永恒》，用奇妙的文字排列组合竟渗透出如此的人生
真谛。

定理一：幸福是一种一开始人人都自以为能够得到，最后没
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

定理二：人是注定要忍受不可忍受的痛苦的。

定理三：世上没有不可忍受的痛苦。



对我而言，生与死的两头都很遥远，无法感受生命开始的神
圣，也无法感受死亡宣判的恐惧。我只是在行走，一路寻找
一路走，终点无非就是一个终结，但我还是在寻找，寻找生
活中属于我的幸福，当让有时也会迷路，敲了敲痛苦家的门。
高三的我会因为作业写到很晚而发出一种无名怒火，仇视时
间的催促和高考的审查。我会因为一次考试的成绩不好而担
心一周。我会因为一大早起来带着瞌睡，顶着寒冷上学而抱
怨。

“聪明人嘲笑幸福是一个梦，傻瓜到梦中去找幸福，两种人
都不承认现实中存在幸福。看来，一个人要获得实在的幸福，
就必须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与傻之间
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

幸福会藏在未来引领我们去寻找他，但当我们匆匆走过后，
去发现幸福只能在记忆中找到。难道幸福这么难得到吗？还
是我们普遍善于舍弃呢？珍惜身边的幸福，那是我们拥有的
最大财富。幸福与痛苦交替的生活，是我们旅途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无论我的前方或易或难，我会努力去感受——幸福
与痛苦存在的那种充实！

最近看了周国平的《人与永恒》，感触良多，我很欣赏他的
作风，这是一个人独特的风格。这本书全是用散文随笔的形
式写出来的，其中的道理更是让我受益匪浅。

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那种异乎寻常的质朴和真实。他的
《世间最美的坟墓》所表现出来的朴素正是我所向往的，我
喜欢这种朴素的感觉。我不喜欢太多的争吵，我喜欢平静的
生活，与其浪费时间争吵，倒还不如在争吵的时候腾出时间
来寻求真理。

永恒族内容篇五

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感受，尚不成熟，也不知在往



后岁月里是否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现在我也不愿别人
来指指点点的，也不接受批判。

因为自己生病，还有懒惰慢慢悠悠的才读完了周先生的《人
与永恒》，生病是真，也是为自己的懒惰找个心安理得的借
口，来让自己好不那么备受内心的煎熬。

孤独、艺术、哲学、诗、真诚。你看，现在回想又到是不知
道自己到底看了什么，读书，有时也会觉得自己可笑，看的
时候，总在被书中的观点，说法震撼也好，不同意也好，等
合上书本，还是不知道自己读了些什么，想安慰自己说虽然
现在不记得，但是它已经融在我的观点了，等需要用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的，什么时候要用，考虑问题还是向别人卖弄自
己的时候呢？我也不太清楚了，事实上，连那时候自己能否
想起那些所谓融进自己观点里的别人的观点都不太清楚。我
实在是看不上那些时时刻刻卖弄自己的人，但我也很难保证
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尤其是最近发现，自己所瞧不上别人身
上的点，也是自己所或多或少的问题，只是自己从未发现而
已，越是这样，越看不上那些人，越看不上那些人，也就越
发现自己的问题，或许一直以来讨厌的是那些自己在无意识
的时候扮演的“角色”，总归还是觉得有些可笑。

“老是听别人发表同样的见解和感叹，我会感到乏味。不过
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也许更乏味，他们从我这里甚至连见
解和感叹也听不到，我不愿重复，又拿不出新的，于是只把
沉默给他们。与人共享沉默未免太古怪，所以，我躲了起
来……”何尝不是呢？只能听到别人同样的“见解”，感到
无聊至极，陈芝麻烂谷子拿出来再嚼，实在是让我听的难受。
不想对着这样的观点拍手叫好，告诉对方你真有想法。我知
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或许也是这样，只是他们很友善，没有如
我这般苛刻的对待我，我开始逃离，现在不愿再随意与人谈
论这些话题，总是会觉得对方太年轻气盛，就如“谈愁的都
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郎，而饱经人生沧桑的贝多芬却唱起了
欢乐颂”，刚二十出头的年纪，也不敢说自己不是那少年郎，



所以就更不敢随意的发表自己的“正解”，好在，我还是一
个幸运的人，身边总归是有一两个愿意听我讲，我也愿意好
好听他们观点的人。一想到这里，总觉得自己是何其幸运啊。

“真正有独特个性的人并不竭力显示自己的独特，他不怕自
己显得与旁人一样。那些时时处处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
往往是一些虚荣心十足的平庸之辈。”周先生的文笔好生犀
利，处处打到人性的弱点，着实给年轻人好好的讲了一堂课。
只是，这远远不够，人们受到讽刺，会注意到自己的行为，
却不知道该如何改变，心态（智）的改变从不在一朝一夕，
难免为了改变而改变，最终落入到“角色”切换的闹剧中。
周先生这话，应是我好好挂在床头来警示自己的，若有朝一
日能走出虚荣心十足的平庸之辈的困境，这便是少了许多烦
恼吧，我也希望这一日能早些到来。

在看到先生关于艺术家的描述部分，实在是很难不想起毛姆的
《月亮与六便士》，思特里克兰德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
角色啊，还记得前些个月和朋友谈起，他说很少有人可以理
解思特里克兰德，然而我看到的包括我问到其他人，人人都
对这个主角赞不绝口，给出的理由也千篇一律，我很好奇，
人们对他的赞扬在那千篇一律的背后，有多少是跟随潮流，
好吧，我承认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只是在想安慰自己而已。
通过作者的描述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他的艺术水平高超，但是
艺术与生活、与责任是不相容的吗？只有置身地狱才能觉得
自己是以旁观者来审视这一切，才追求到全面的美？凭借一
个人的才，便可以忽视一个人的德，因为书中的主角光环，
便成了自由的化身，理想的热爱，成了人人敬仰的追求，放
在真实的生活中这样的行为还有多少人会吹捧，我真想听听
那些人在那是的发言会是什么样，我实在是很难觉得这不可
笑。虽然极度讨厌他们听完我的说法之后一副居高临下“你
不懂”的样子，但我能理解他们千遍一律的解释，只是我们
站在了不同的角度，他们的角度或说法，在网上冲浪一下就
一目了然，我承认我是带有偏见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它体
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要摆脱从来都是自己那颗迟钝的



心和不够聪明的大脑，要摆脱环境的限制，你需要更好的方
法。或许我并不是那个被极被需要的自由的灵魂。我欣赏艺
术家，也欣赏他们的作品，但我绝不会和他们有太多的交集。

“真诚如果不讲对象和分寸，就会沦为可笑。真诚受到玩弄，
其狼狈不亚于虚伪受到揭露。”圆滑世故总在被人们所嘲讽，
人们嘲讽的对象终究还是他们自己。多有趣呀，也是前段时
间发生的故事，现实的事情却在书本中再现，是我在和一个
朋友分享自己的人际交往小技巧，现在却觉得自己所作的很
没有必要，本来自己知道即可，还多此一举的分享给别人。
但也是证明了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很多场合不是不讲真诚，
只是展现了另一个真实的自己的角色吧，毕竟人是多面的，
在合适的时候展现出来合适的角色即可，但长久相处的关系
却很难如此，有太多面是自己无意识展现的，久而久之也就
展现了所有面，但也不要忘记最亲近的人最光彩的那面，因
为那是最容易被生活的茶米油盐所掩盖的。

“文人最难戒的毛病是卖弄。说句公道话，文字本身就诱惑
他们这样做。他们惯于用文字表达自己，而文字总是要给人
看的，这就很容易使他们的表达变成一种表演，使他们的独
白变成一种演讲。他们走近文字如同走近一扇面向公众的窗
口，不由自主地要摆好姿势。有时候他们拉上窗帘，但故意
让屋里的灯亮着，以便把他们的孤独、忧伤、痛苦等等适当
地投在窗帘上，形成一幅优美的剪影。即使他们力戒卖弄，
决心真实，也不能担保这诉诸文字的真实不是又一种卖
弄。”文人的卖弄也难全怪文人，毕竟写在作文纸上，或呈
现在那一亩三分电子屏上，一篇慵懒的散文有多少普通人能
看两眼就知道作家水平的，总归华丽的文字更吸引人的眼球，
更讽刺的事情，好的文章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堆砌出来的，
但是人们总会被华丽的辞藻夺去了目光，从而来判定作者的
文学功底。就像短视频/自媒体时代，视频市场从几十分钟到
几分钟再到几秒，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
因为这样高强度的刺激足够满足自己空虚，一眼即可选出高
下。时代在进步，但在某些方面我们更喜欢上个世纪，却也



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在上个世纪生存，于是想追求一个自己构
想的各个时代的长处相结合而成的完美时代。

永恒族内容篇六

今天，我要谈谈我读周国平先生的哲理随感集——《人与永
恒》的一些所思所想。

周国平先生的这本《人与永恒》，乍看之下，有两个比较鲜
明的特点：一是这本书很好读。这个"好读"是从书的结构形
式上来说的，这本书不厚，大约260页，分为26个主题。在每
一主题又分为若干小节，每一小节里面大都是一句话或者一
段话，短的不过十来字，长的也就一百来字，在当今这个社
会发展变化飞快，人心浮躁，阅读也越来越"快餐化"的时代。
读这样一本书可以说比较轻松容易；二是这本书有点意思。
这个"有点意思"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写这本书的作者有点
意思。这本书的作者周国平先生，虽然研究的是哲学，但是
天性不喜欢做深奥的学问或实际的事务，总是被一些例如生
与死、爱与孤独等大而无当的问题所吸引和折磨，欲罢不能，
六年里随手写下一些小杂感，每次写完就锁进抽屉，谁也不
让看。没想到这些小杂感最后汇总起来，就成了这本书。其
次，书的内容有点意思。就像作者说的，"在世间万物中，人
是最大的谜。在人类心目中，永恒又是最大的谜。"而且，又
由这人与永恒两个最大的谜，派生出了诸如爱与孤独、幸福
和痛苦、女人和男人、自然和生命等无穷的人生之谜。上述
这些"谜"都是你、我平时日常生活中都会面对、思考的问题，
而且作者又赋予文字以自我生命的体验和灵动，读起来既非
常亲切，又富于哲理，所以说"有点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读书方式。不过因为这本书很好
读和有点意思，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必正襟危
坐，好似读教科书或者专业书籍一般，那么严肃。我们可以
边喝咖啡，边听音乐，边阅读这本书；也可以躺在草坪上或
者在乘坐飞机、火车等旅途中，百无聊赖时，打开这本书进



行阅读；也还可以邀请三五好友一起阅读，相互交流各自的
观点和看法。我则更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坐在台灯
明亮的书桌前，或者躺在温暖舒适的被窝里，安静用心地去
阅读。因为，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能够让我更好地去用心去
感受，去思考，与书的作者进行一次心灵上的沟通和交流。
书中的文字、语句以及文字、语句中蕴含的思想、观点和哲
理，都是作者对于人生、生命、社会、自我的探索、思考、
感悟的智慧结晶，需要我们结合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实
际和实践，用心去体会、去理解、去品读，并转化成自身知
识储藏的一部分，这样才能真正起到读书的作用。

我们读书，一是为了求知，为了能够尽可能充分地认识这个
世界，并改造这个世界；二是为了更好地去体悟和感受生命
和人生，获得心灵的滋养和慰藉。人自诩为世间万物的主宰，
具有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力和崇高地位。同时，人也很渺小，
很脆弱，在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不
断面临着各种的困扰和迷茫。但是，就像法国哲学家帕斯卡
尔所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正因为人是芦苇，所以
人很脆弱，很容易被人生的风雨吹弯、压倒；但也正因为人
是能思想的芦苇，所以人这一根小小的弱不禁风的芦苇，却
又有着强大的思考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用自己的缜密的思维
和坚强的意志不断地挺了过来。我在读《人与永恒》的时候，
对作者对于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的人及其人生的一些思考认识
感触很深，受到了很多的启发。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通过读书，通过读能够启发、引领自己的思想的书，做一根
能思想、会思想、有思想的芦苇，既能像芦苇一样根始终扎
在水中的泥土里，认真读书，踏实做人，又能够像芦苇一样
眼睛仰望着星空，胸怀理想，目光长远；既有张力，能够随
遇而安，明哲保身，又有韧性，在不该低头的时候，始终保
持昂首挺胸。可以说，周国平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考者、思想
者和思想的启发、引领者，同时，《人与永恒》就是这样的
一本记录思想者的思想历程，并启发、引领我们的思想的好
书。



说到这里，我又回想起我与周国平及其写的书相识相伴的过
程。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往往希望能够在书中找到我们心中
埋藏已久的问题的答案。我在最初读《人与永恒》的时候，
心中也有不少的疑惑和问题，也想在书中找到答案。记得当
时刚大学毕业，还很懵懂，对人生既充满了憧憬，又有些畏
惧，不知道前途命运是怎么样的。于是，就看着目录，随手
翻到《人生》这一章。只见作者写道："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
生，她是一个对我们从一而终的女子。我们不妨尽自己的力
量引导她，充实她，但是不管她终于成了个什么样子，我们
好歹得爱她。"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必须得对那个从
我而终的"女子"终身负责，要全力去让她变得更美好，所以
才有了后来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自己。之后，我的人生到
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有一次，女朋友问我，我怎么才能知道
你是最爱我的？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出来，结果女友一气
之下扭头走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回去打开书翻到《爱》这
一章，恍然大悟。原来"你是看不到我最爱你的时候的情形的，
因为我在看不到你的时候才最爱你。"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好冤
枉。作者也写到了读书。"书籍少的时候，我们往往从一本书
中读到许多东西。如今书籍愈来愈多，我们从书中读到的东
西却愈来愈少了。"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一定要多读经典
著作和名家名著，多读精品书籍，多读对于自己的人生和工
作、事业有益、有用的书籍，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些
层次不高、价值较低的书籍上面。

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问题在书中未必能够找到答
案，或者我们读的书与我们心中的问题根本没有关系，但是
我们仍然去读书。因为——读书，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丰富
了我们的人生阅历，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
从未经历过的另一种人生，体会我们未曾经历过的另一种情
感，获得我们之前不晓得的知识和经验。如果把人生比作一
条通往远方的长路，那么，书籍就是我们可以借助飞翔的翅
膀，它可以带着我们沿着人生之路飞往我们最终想要到达的
地方。生命是美好的，我们要在这美好的生命历程中多做一
些美好而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平时不妨多读读书，读



一些能够带给我们启发和思考的书，让我们的人生在读书的
过程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有意义。

《人与永恒》中有一句话："寻求生命的意义，所贵者不在意
义的本身，而在寻求，意义就寓于寻求的过程之中。"我想读
书也是同样的道理，读书并在于我们最终掌握了多少知识和
思想观点，读书的意义就存在于我们不断读的过程中。东晋
大诗人陶渊明说得好，"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
然忘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在读书的过程中达到这样忘食乃
至忘我的状态和境界，都能够充分获得读书的愉悦和享受。

永恒族内容篇七

在万事万物中，人是最大的谜。在人类心目中，永恒是最大
的谜。

我想，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玄机的谜语。作者认为人、
永恒皆为谜，那么书名《人与永恒》为谜面，这本书的内容
就是谜底。也许你不理解这个谜的意思，感到过于深奥，作
者浅白的语言会带你领悟。

《人与永恒》是周国平的一本随感集，全书分26个话题，如：
人、自然和生命、死、时间和永恒……书中介绍他的语言真
实质朴，没有严肃的长篇大论，没有刻意的修饰、雕琢，却
字字珠玑、直入人心。

看后，确实如此，本书没有哲学书贯有的深奥、严肃等特征，
也不会带给你大彻大悟的心境，更没有大谈哲理，倒恰如一
泉小溪，有几分清新的意味，很纯净，能真正流进你的心田，
看后让你若有所思，又有一种莫名的释然。

下面就作者的几段随感，谈谈我的理解和感悟吧。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包括弱点。我爱躺在夜晚的草地



上仰望星宿，但我自己不愿做星宿。”这是作者的想法。或
许理论上，我们都该倾向于做星宿。但我觉得，我们是人，
人分善恶、美丑，人有优点也有缺点，既然人有不同的两面
性，那这也决定了人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不做星宿不代表我
们没有追求和理想，只能代表我们的追求不同。星宿是一种
理想，仰望星宿也是一种追求。仰望星宿是一种对美好的向
往，仰望它，但不一定要成为它，这未尝不是件好事，人人
都向往成为星宿，但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后者。

“人是一种讲究实际的植物，他忙着给自己浇水、施肥，结
果实，但常常忘记了开花。”这大概就是现在大多数人的真
实写照了。我们急于发展自己，使自己快速成长。这种急切
的心情，恰如今天刚破土的新芽，就巴望着明天成为参天的
古木，看来极为荒诞。

有人认为开花不重要，它只是为了供人欣赏而已，毫无实用
价值，不如果实来的实际，就干脆省去了开花这一过程，直
接捧回了果实。在自然界中，植物的生长过程是不可违背自
然规律的，跳过任何一个，果实都不完整，也失去了它的价
值，任何事物亦如此。

因此，在生活中，我们应一步一个脚印，学会去等待花开，
学会不急不躁地等待自己生命中的果实。

本书的最后提到了永恒这个话题。对于永恒，我们一般理解
为两种意思。第一种似乎肤浅了点，就是秦始皇的“长生不
老”美梦。想要这种永恒的人，必定终身抱憾。现在这种科
学当道的时代，大家都意识到这不可能，这种想法的人少之
又少。而第二种，是精神上的永恒。像古代的屈原，近代的
林则徐，以及现代的leif。等等，他们的价值从遥远的岁月，
传承至今。这种永恒，不惧时光磨洗，历史这个筛子是拦不
住的。我想，他们至少会伴着中国人的文明，走到时间尽头。

周国平说：“思得永恒和不思永恒的人都是幸福的。不幸的



是那些思而不得的人。”

人和永恒，看似深奥，其实也很简单，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
简单真实即永恒。同样，生活简单就迷人，人心简单就幸福。

合上这本书，它依然是个谜，但已不再拥有高深莫测的外衣。

永恒族内容篇八

自从读过周国平先生的文章，我就爱上他的文章了，觉得他
的文章里流露着浓浓的人文主义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感悟与哲
理。而《人与永恒》就体现而来周国平先生对人和自然生态
的关系来着手，用了关怀的角度看问题。提醒着人们要爱护
珍惜自然。

《人与永恒》一书记录了作者思想的原生态，而这样的原生
态正存在于每一个感受着思考的人的头脑里。当人们为了生
活忙碌，忘记了思考，作者却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生活感悟
呈现出来，他用散文的笔调写他的哲学思考：人、自然和生
命、爱、孤独、人生、美、超脱、幸福和痛苦、幽默、女人
和男人、天才、婚姻、死、时间和永恒等26个话题。

周国平先生的《人与永恒》，是他随手写下的内心的点滴感
思，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文字奇妙的排列组合竟渗透出
如此的人生真谛。下面我将我在这本书中读到的最喜欢句子
摘录出来跟大家分享，也跟大家谈谈我对这些句子的感想。
周国平先生是个爱思考的人，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他一样从
平常的生活中去感悟生活，感悟生命。“幽默是一种轻松的
深刻。面对严肃的肤浅，深刻露出了玩世不恭的微笑。幽默
是智慧的表情，它教不会，学不了。有一本杂志声称它能教
人幽默，从而轻松地生活。我不曾见过比这更缺乏幽默感的
事情。幽默是对生活的一种哲学式态度，它要求与生活保持
一个距离，暂时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发现和揶揄生活中的缺陷。
毋宁说，人这时成了一个神，他通过对人生缺陷的戏侮而暂



时摆脱了这缺陷。那种毫无幽默感的人，常常把隐蔽的讽刺
听作夸奖，又把善意的玩笑听作辱骂。”我们喜欢和幽默的
人相处是因为能从他们身上得到欢笑。那些幽默的人似乎天
生具有一种能力能给人带去欢乐，我们在羡慕那些幽默的人
的同时却忘了原来不苟言笑的我们也有这种能力。正如周国
平先生说的那样幽默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只要我们对生活
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会惊奇的发现生活回馈给我们的不
仅仅是幽默而已。

“闲适和散漫都是从俗务中抽身出来的状态，心境却迥异。
闲适者回到了自我，在自己的天地里流连徜徉，悠然自得，
内心是宁静而澄澈的。散漫者找不到自我，只好依然在外物
的世界里东抓西摸，无所适从，内心是烦乱而浑浊的。”在
大都市的繁华中生活久了，感觉自己曾经澄澈的心都变得浑
浊了，偶尔回归一下大自然，给自己的心放个假，到个恬静
的地方清洗一下内心的浊气也不错，或者就只是静静地一个
人坐在房间里放空一下头脑，什么也不想，试着去感受一下
那忘我的怡然！

“聪明人嘲笑幸福是一个梦，傻瓜到梦中去找幸福，两种人
都不承认现实中存在幸福。看来，一个人要获得实在的幸福，
就必须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与傻之间
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受，“信则
有不信则无”相信有幸福的人他会用心去感受生活，去热爱
生活，去从生活中找幸福；不相信幸福的人他只会抱怨生活，
排斥生活，在生活颓废自己。

我没有周国平先生那样的智慧，但我还是会学着去感悟生活，
思考人生。这就是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

永恒族内容篇九

《人与永恒》是周国平的代表作之一，他以随笔短语的形式
阐述了其毕生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包括人、自然和生



命、爱、孤独、幸福和痛苦、时间和永恒等多个话题，内容
精辟而深刻。其中《自然和生命》篇章給身处与泥土打交道
的我带来一股清风之余，也使我开始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

对于生命的含义，也许大部分人所联想到的是人生。然
而“天下生命原是一家”，自然是生命的原始起点，也是生
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心，世间最难以控制的东西，在一
片小小的自然生命中得以复苏。

春天，暖暖的空气开始怀抱着你，渐渐萌芽的枝条开始无限
地伸入广阔的天空。随风飘扬的柳絮在阳光中显得朦胧而悠
散。一年之计在于春。你也许正在忙碌地制定种种目标以丰
富自己的生命，而你可知隔绝自然的人生是充满寂寞和孤独
的吗？那是心无法在自然生命中释放的寂寞和孤独。

夏天，你还记得浓密的香樟留在地面上的斑驳树影吗？你还
记得在烈日下被晒的微微发烫的脸颊吗？你还记得气宇轩昂
的少年迎风吹拂的白衬衫吗？这些温暖和美好的小细节构成
了难以言之奇妙的生命，生命就是那夏日的迟暮，需要你融
入其中而非等待它拥抱你。融入生命是自然的行为，是一种
安静地潜移默化的力量。夏日磅礴的大雨也能弹奏出生命的
乐章，夏日的微风将生命吹成绽放的花瓣。

秋天，这个季节在构成四分之一的生命的同时更让你和我融
入生命之中。如同硬币的正反面，生命是在欢乐和悲伤之中
交替延续的。生命的妙处在于不是像知识那样可以言传身教，
更多的在于感悟。一片旋转凋零的落叶，一朵来自晴空的浮
云，一只飞翔于红霞的孤鹫，所藴含的是生命的启示。思绪
融入这自然生命的本质，那么你也会迁移地融入自身的微妙
生命中。

冬天，漫天飞舞的雪花不听话的停留在发丝上，手心的温度
也随着一阵呼啸而过的风迅速下降。偏偏在这个时候，朋友
之间的离别，生活的烦恼，亲人之间的矛盾接踵而至，你是



选着逃避吗？逃避所解决的暂时的痛苦，而更好的方法是将
其融入，坦然面对。

“痛苦和欢乐是生命力的自我享受。最可悲的是生命力的乏
弱，既无欢乐，也无痛苦。”我眼中的融入生命，是将自然
的生命融入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是要既融入痛苦又融入欢
乐的结合体。春夏秋冬的循环便组成了生命，人没有永恒的
生命，但人可以思量生命并且主导它。正如周国平所
言：“当我感觉到自己的肢体和血管里布满了新鲜的、活跃
的生命之时，我的确认为，此时此刻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

这就是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


